
琉球國中九十七學年度模範生選舉實施計畫 
 

一．主旨：為加強民主及公民教育之實施，培養同學認識選舉及競選方式，並選拔表揚品學

兼優之同學成為全校同學之榜樣。 

二．投票日期：九十七年十二月十日(星期三)。 

三．投開票所：行政大樓中廊投開票。 

四．模範生資格：凡本校九年級學生在校期間未受警告(含)以上校規處分，及上學期綜合表

現甲等以上，一般學科及藝能科平均成績乙等以上，且合於下列條件之一者，由各班推

選一名，申請登記為模範生候選人。 

    (一)在校內外生活表現優良。 

    (二)熱心參與各項活動表現優良者。 

    (三)其它表現足為全校同學模範者。 

五．組別： 

(一)班級模範生：各班於十一月七日（五）進行各班模範生選舉.當選為班級模範生。 

    (二)全校模範生：九年級班級模範生由導師填寫推薦表.成為候選人.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前

交訓育組，進行資格複審，合格者予以公佈成為候選人。 

六．抽籤日期：十二月一日(星期一)上午集合時間於訓導處抽籤決定候選人之編號。 

七．競選活動應注意事項： 

 (一)候選人名單公佈(十二月一日)之後始得張貼海報(須訓導處審核蓋章)，分發宣傳單， 

拜訪等競選活動。 

(二)各班模範生或競選員若於早自習午餐等非正課之班級共同時間至各班拉票須事先徵

得該班導師之同意才可進入教室進行相關活動，若無事先許可則視為違規。 

    (三)競選期間有惡意攻詰或違反校規及選舉法規之情形者，即取消候選人資格。 

    (四)十二月八日(星期一)朝會舉行候選人優良事蹟發表會。 

    (五)投票日(十二月十日)即停止活動，由同學自由選舉。 

八．投票方式：每人只有一票，跨年級投票，採無記名方式。            

九．當選名額：當選二名(由最高票之前兩名當選)。                 

十．獎懲 

(1)當選班級模範生除頒發當選證書外，記嘉獎二支，全校模範生除頒發當選證書外，再記小

功一次，且代表本校接受縣政府模範生表揚以茲鼓勵。 

    (2)當選模範生的助選員記嘉獎乙支。 

十一．本項活動經費由訓育活動經費支付。 

十二．本計畫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擬稿：          審核：                 核示： 

 

 

 

 



琉球國民中學九十七學年度班級模範生優良事蹟推薦表 
 

班級 姓名 優良事蹟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屏東縣立琉球國民中學九十七學年度 

                  (九年級才需

填寫) 

模範生候選人 助選員 導師簽名 

 

 

 

 

 

 

 

 

註： 

    １．11月7日（五）全校各班於班會進行模範生初選 

    ２．九年級班級代表將遴選一位為全校模範生，十二月八日(一)朝會舉行

候  選人優良事蹟發表會，每組發表時間總計限為5-10分鐘 

    ３．12月10日（三）進行投票 

❤❤❤❤❤❤❤❤❤❤❤❤❤❤❤❤❤❤❤❤❤❤❤❤❤❤ 

 

 

 

 

 

 

 

 



東縣立琉球國中九十七學年度全校模範生選舉選票 

號碼 1 2 3 
姓名 蔡瀚嶙 黃筠婷 洪耀輝 

照 
 
 

片 

 
  

圈票處    

屏東縣立琉球國中九十七學年度全校模範生選舉選票 
號碼 1 2 3 
姓名 蔡瀚嶙 黃筠婷 洪耀輝 

照 
 
 

片 

   

圈票處    

屏東縣立琉球國中九十七學年度全校模範生選舉選票 
號碼 1 2 3 
姓名 蔡瀚嶙 黃筠婷 洪耀輝 

照 
 
 

片 

   

圈票處    

 



班級 總人數 投票數 投票率(％) 
701 28 28 100 

702 27 25 89.28 

703 27 27 100 

801 30 26 86.67 

802 32 30 93.75 

803 30 23 76.67 

804 28 24 85.71 

901 19 18 94.74 

902 18 17 94.44 

903 25 23 92 

904 20 11 55 

全體教職員工 40 28 70 

總計 324 280 86.42 

總投票數：280票 
總投票率：86.42% 
 
有效票：272票 
無效票： 8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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